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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人人““四四角角””骗骗百百万万
戏精男先装美女拉客户，再“变”三人诈骗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崔岩
通讯员 秦晓琳 刘洋

“美女”推荐投资
赔26万后对方不见了

2016年10月的一天，赵某
的微信通讯录上蹦出来个“新
的朋友”，对方自称“齐晓丽”。
成为好友聊了一段时间后，“齐
晓丽”开始向赵某介绍辰海大
宗商品交易平台，告诉他可以
带他一起赚钱。

赵某起初有所迟疑，但在
“齐晓丽”的劝说下，他抱着试
一试的想法向该平台投资了5
万元。这次投资让他赚了不少
钱，也对平台产生了信任。

后来，“齐晓丽”说公司有
一个冲20万元返点的活动，只
要投资20万元，就可以稳赚不
赔。禁不住对方反复劝说，赵某
先后投资了约26万元。但这次
没有那么幸运了，仅仅两个月
的时间，赵某投资的26万元就
赔得只剩下几千元。而此时再
给“齐晓丽”发微信，已得不到
任何回复，赵某与“齐晓丽”失
去了联系。

原来，2016年下半年，犯
罪嫌疑人张某某就职于安徽省
某私人影院公司，该公司虽然
名为影院公司，但实际的工作
内容就是让员工通过微信加好
友，然后向对方推荐辰海大宗
商品交易平台，通过这个平台
在网上代理炒黄金、原油等商
品，吸引客户投资。

2016年10月，张某某使用
公司提供的微信号，通过虚拟
定位器定位到济南，搜索附近
的人，用“齐晓丽”的名字加了
受害人赵某的微信。

但令赵某没想到的是，
2017年7月份，消失半年的“齐
晓丽”才又重新出现在了微信
上。他本以为可以找回自己的
20余万元，没想到这次是个更
大的“坑”。

以“打点关系”为由
又骗走78万元

2017年上半年，辰海大宗
商品交易平台被公安机关查
封，张某某也从之前的公司辞
职，2017年7月他又想去其他
公司上班时又找回“齐晓丽”的
微信，发现赵某仍在向他询问
投资返点的事，当时张某某正
好沉迷赌博，花光了自己所有
的积蓄，于是产生了诈骗赵某
钱财的想法。

就这样，张某某继续以“齐
晓丽”的名义和赵某取得联系，
告诉他可以帮忙要回投资款，
这让赵某喜出望外。但“齐晓
丽”提出，需要给公司高层些钱
打点关系，要求赵某转钱。

如果说“失联”前是为了联
系业务赚点提成，那么重新出
现后的张某某就是心存不轨
了。赵某急着要回之前的投资
款，轻信了“齐晓丽”的话，多次
向对方转钱。

更令赵某“放心”的是，“齐
晓丽”又推荐了公司管理层和

财务人员“路瑶寒”“余学苗”
“李根”等人的微信。而他并不
知道，这三人也都是张某某一
个人分别扮演的，“他们”继续
以打点关系、收材料费、保证金
等名义骗赵某转账，“对方很会
演，赵某每次转账金额从几百
元到两万元，转了很多次。”历
城区检察院侦监科检察官助理
秦晓琳说。

截至2018年3月，赵某共
计向以上四个微信号转账78
万余元，而“齐晓丽”承诺的回
款却一直没有实现，此时，赵某
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急忙赶
去报案。后张某某被抓获归案，
但诈骗所得赃款已经全部被赌
博输掉。

秦晓琳说，张某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
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五
十万元以上），应判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历城区检察院依法作
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同时，督促
公安机关根据张某某供述的赌
博地点查实该地是否存在开设
赌场的行为，若张某某涉嫌开设
赌场罪，应依法严厉打击。

秦晓琳提醒，微信交友时
一定要提高警惕，微信中使用
的姓名、性别、照片、个人信息
等都有可能是假的，面对现实
中不认识的微信好友提出的转
账要求，要再三审核对方要钱
的真实性，不要轻信对方，盲目
转账。对于网络投资也要保持
清醒的头脑，不能只看到投资
宣传的高回报，而忽略了其中
隐藏的高风险。

本报记者 崔岩 马云云
通讯员 张洁

接到调令未报到
单方邮寄病假条

2001年，郑某应聘至山
东某国营单位担任调度员，
并办理入职手续。6年后，郑
某被总公司分派到下属单位
日照分公司担任总经理助
理。2009年，郑某被总公司调
到济南办事处上班。2010年7
月底，总公司合并重组，该办
事处被撤销。同年 8月 1日，
总公司重新安排郑某回原来
的日照分公司上班，但郑某
在接到该调度通知后，既未
到分公司报到，又未到总公
司说明情况，反而向日照分
公司单方邮寄病假条，称病
休假63个月。公司将郑某辞
退后，郑某向当地劳动仲裁
部门申请与公司继续履行劳
动合同。仲裁机构支持了郑
某的该项仲裁请求。公司不
服，向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诉请解除劳动
合同。

案件庭审期间，郑某称，
自己于2001年7月到公司上
班，其身患疾病一事，公司是
知情的；2010年至2015年，公司
在收到其提交的病假条后并
未提出异议，这足以证明公司
对自己的病假申请是默认许
可的，故其不构成旷工。

公司负责人则称，郑某
患病在前，上班在后，与公司
人事安排并无因果关联。郑
某此前的医疗诊断记录明确
记载，其出院后“病情明显好
转，未述不适”，故公司认为
郑某出院后已具备一般的劳
动能力，故于2001年9月为其
办理入职手续。但自2010年
至2015年，郑某一直以“病情
复发”为由在家病休，其向分
公司邮寄的病假条中，有医
生签字的为30个月零14天，
无医生签字的为33个月。郑
某在法定的病休假期外不上
班已近5年，严重违反纪律，
构成旷工。

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
11月，为敦促郑某上班，公司

曾指派两名工作人员专程向
郑某下达“最后通牒”———

《报到通知书》，内容载明：限
2日内到单位报到，恢复正常
上班；逾期，公司将予以解除
劳动合同。但最终郑某拒绝
签收该通知。2016年3月，公
司以郑某存在旷工违纪事实
为由，作出《关于与郑某解除
劳动合同的决定》。同年4月
7日，公司向郑某邮寄《解除
（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郑
某予以签收。

一审法院判令
双方解除劳动合同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关
于郑某的入职时间，双方各
执一词，但公司未能向法庭
提交有效证据证明郑某确于
2001年9月到公司工作，故对
该项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
法律后果：法院认定郑某系
于2001年7月到公司工作。对
于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时
间，因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系
于2016年4月7日收到《解除

（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故
双方劳动合同于此时解除。
关于公司解除与郑某之间的
劳动关系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的问题。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公负
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
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三
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疗
期。本案中，郑某于2001年7
月到公司工作，2016年4月7
日收到公司出具的《解除（终
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其自
2010年8月1日至2016年4月7
日期间，未到公司或相关单位
上班，其停工时间已超出法定
医疗期的规定。虽然，郑某曾
陆续多次以邮寄的方式向日
照分公司递交病假条，但其未
能提交证据证明公司或相关
单位已同意其病假申请。经
查，自郑某未再到公司上班时
起，公司亦未再向其支付工
资、生活费或其他劳动待遇。

综上，一审法院遂依法
判令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案
件宣判后，郑某不服，向济南
中院提起上诉被驳回。

不不满满公公司司调调岗岗
称称病病连连休休6633个个月月
法院：停工超法定期限，支持辞退

在失去了百余万元后，赵某才恍然大悟，自己遇到了骗子。从未谋过面，骗自己的四个人到底是个
什么样的团伙？他选择了报警。出人意料的是，与自己聊天谈事的“两男两女”竟然是一个人。5月11日，
济南市历城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了这个分饰四角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山东某国企职工郑某，因不满总公司将其调回到原下属
公司工作，索性称病休假，连续63个月未到相关单位报到。近
日，济南中院依法审结了这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作出了维持一
审的终审判决：郑某停工时间已超出法定期限，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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